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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审查
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定

价原则，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 4月 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审查的议案》、《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上述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相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如下：
事前认可意见：我们认为议案所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

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发现
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关联方交易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议案所述 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
没有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关联方交易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
决。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权益的情形。

审计委员会意见：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公平、公正、公
开，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
响，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关联方交易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计
金额

上年（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巴莫科技 289,922.00 105,593.64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实现对巴莫科技并表

浦华公司 44,621.00 33,227.51 客户结构调整
圣钒科技 6,480.00 5,658.41
乐友公司 140,000.00 9,739.19 客户结构调整
小计 481,023.00 154,218.75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巴莫科技 3,000.00 72.57
乐友公司 50.00 37.16
浦华公司 897.05 1,315.63
圣钒科技 1000.00 0.00
华友控股 200.00 16.61
广西华友 100.00 15.48
小计 5,247.05 1,457.45

向关联人采购原辅料、 废料、
半成品等

巴莫科技 10,421.00 368.68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实现对巴莫科技并表

圣钒科技 1,500.00 0.00
浦华公司 2,000.00 176.68
友山公司 500.00 0.00
广西华友 200.00 0.00
乐友公司 4,500.00 2,566.50
小计 19,121.00 3,111.86

关联租赁
华友控股 6.00 4.59
浦华公司 4,790.83 0
小计 4,796.83 4.59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浦华公司 500.00 163.23
乐友公司 500.00 0.00
小计 1000.00 163.23

向关联人销售设备物资

浦华公司 500.00 0.00
乐友公司 1,000.00 0.00
华友控股 200.00 0.00
小计 1,700.00 0.00

合计 512,887.88 158,955.88
（三）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原辅料、废
料、半成品等

浦华公司 3,600 176.68
乐友公司 9,600 2,566.50

友山公司 407,822 0.00
华科公司产能建成
释放，对原材料需求
增加

小计 421,022 2743.1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浦华公司 108,040 33,227.51 公司新增产能释放，
客户采购量增加

乐友公司 272,394 9,739.19 公司新增产能释放，
客户采购量增加

圣钒科技 190,000 5,658.41 销售产品数量及价
格预计增加

小计 570,434 48,625.11

向关联人销售燃料和动力
浦华公司 3,000 0
小计 3,000 0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
受托加工等

乐友公司 120 37.16
浦华公司 1,350 1,315.63
圣钒科技 800 0.00
华友控股 72 16.61
广西华创 15 0.00
广西华友 3,274 15.48
小计 5,631 1,384.88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浦华公司 100 163.23
小计 100 163.23

关联租赁
华友控股 6 4.59
小计 6 4.59

合计 1,000,193 52,920.9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浦华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19476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新西三路 1060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时间：2018年 5月 1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新型陶瓷
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销售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副总经理陈要忠担任浦华公司董事长。
2、乐友公司
公司名称：乐友新能源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28536万美元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锡梅路 167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时间：2018年 6月 29日
经营范围：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副总经理陈要忠担任乐友公司董事长。
3、华友控股
公司名称：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雪华
注册资本：7009.20399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 288号 6幢 103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时间： 2006年 12月 1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

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华友控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合计
持有公司 23.32%的股份。

4、圣钒科技
公司名称：内蒙古圣钒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国祥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9年 04月 09日
经营范围：锂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储能装置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业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持有圣钒科技 100%的股份。
5、友山公司
公司名称：友山镍业印尼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90,000,000美元
注册地址 ： Sopo Del office tower A, 21st floor, Jl. Mega Kuningan Barat III Lot.10 1 -6

Kawasan Mega Kuningan, Jakarta Selatan 12950, Indonesi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1、高镍锍及镍铁的工业生产，包括精炼、融合、集成和铸造有色金属基本形态；2、焦炭

及半焦炭、硫磺、石膏、石灰、石灰石、矿石和其他任何产品的进口贸易；3、矿石产品以及高镍锍、镍铁、
矿石和其他任何矿物产品的出口贸易；4、港口集装箱、大宗散货和件杂货的装卸生产，以及与港口生
产有关的引航、船舶拖带、理货、驳运、仓储、船货代理和集卡运输等港口服务以及港口物流业务；5、电
厂及辅助设施营运以生产电能；6、贸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间接持有友山公司 29.25%的股权，友山公司为
华友控股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6、广西华创
公司名称：广西华创新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盛夫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人民东路 267号 6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0年 11月 2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解铜箔、电解铜箔专用设备、覆铜板、线路板的技术研发、开发、咨询；电解

铜箔、电解铜箔专用设备、覆铜板、线路板的生产、销售；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持有广西华创 100%的股权。
7、广西华友
公司名称：广西华友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海涛
注册资本：1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人民东路 267 号 6 楼 601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0 年 04 月 17 日
经营范围：园区基础、公共设施建设与运营；园区产业服务、招商代理服务；热源厂的建设与运营；

市政管理；物业管理；污水处理；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持有广西华友 100%的股权。
8、巴莫科技
公司名称：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20731.928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 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2 年 08 月 15 日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高科技电池材料产品；与信息产业配套的电源产品及相关材料、机电

产品（小轿车除外）批发兼零售；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锂离子电池检测、拆解、重组、回收处理、销售
（含拆解物，不含危险化学品）；梯次利用产品和系统的技术开发、租赁、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巴莫科技原为公司关联方。2021年 5月 23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支付现金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向杭州鸿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
其持有的巴莫科技 38.6175%的股权，同时，华友控股同意将持有的巴莫科技 26.4047%股权代表的表
决权等权利委托给华友钴业行使，上述交易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交易完成后
华友钴业合计控制巴莫科技 65.0222%的表决权，巴莫科技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发挥公司与关联人的

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交易是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交易价格
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市场化为原则，并根 据市场变化及时调
整；若交易的产品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在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在新能源锂电产业
链中的竞争力。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上述关联方签订正常的业务
往来合同。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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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 元

（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 如在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主要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确认， 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的净利润为

4,023,639,932.18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3,897,503,525.74元。 2021年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为 862,992,440.35 元，按照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86,299,244.04 元后，剩余 776,693,196.31 元可用
于分配，加上上年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1,324,232,926.72元，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2,100,926,123.03元。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综合考虑公司后续发展资金需要，为回报股东，增加公司股
票的流动性，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元（含税），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1,221,265,783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66,379,734.90元；同时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如在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说明
公司 2021年度拟分配的现金红利金额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于 30%，主要

原因如下：
（一）行业及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锂电材料的制造、钴镍新材料产品的深加工及钴、镍、铜有色金属采、选、冶

的业务。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公司所从事的新能源锂电材料产业和镍钴新材料
产业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公司作为钴行业的领先企业，在进一步巩固自身领先地位的同时，抓
住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做强产业链，增强发展力，努力成为新能源锂电材料行业领
导者。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态势给公司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公司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快
布局从钴矿、镍矿原料、钴、镍化学品、三元前驱体、锂电正极材料到资源循环回收利用的新能源锂电
一体化产业链，推动一批合资项目、海外项目的落地建设。 随着公司产业链的延伸，产业规划需要大量
资金支持，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资金需求量较大。 此外，随着公司业务、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为使公司
保持日常生产经营和加强应对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波动的能力， 公司需要留存充足收益用于流动资金
周转。

（二）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普通股股利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分红
年度

每 10 股
送红股数
（股）

每 10 股 派
息数(元)（含
税）

每 10 股
转 增 数
（股）

现金分红的数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率(%)

2021年 - 3 3 366,379,734.90 3,897,503,525.74 9.40
2020年 - 2 - 242,580,876.60 1,164,842,854.12 20.83
2019年 - - - - 119,534,808.82 -

（三）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继续用于公司业务发展，保障公司未来产业规划项目顺利推进，补充公司

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支持公司新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领
先地位。 同时，将留存未分配利润继续投入公司经营能相应减少公司向银行或金融机构借款，节约财
务成本，有利于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

三、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并以“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1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并以“3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制定的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的经营规划与实际资金

需求、长远发展战略及股东合理回报等因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该预案兼
顾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对股东的合理回报， 有利于保证公司日常经营和未来产业规划项目的资金
需求，有效降低财务费用支出，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给股东带来长期回报，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获得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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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 4月 11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忠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审查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发挥

公司与关联人的协同效应。 该等关联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进行，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给公司拆借资金是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进行，是公司正常
经营所需，公司未提供相应反担保，资金拆借利率不高于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 关联交易的实施有
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在锂电新能
源产业链中的竞争力。 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正常的业务往来，不会影响本公
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定的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3.00 元（含税），截止

目前，公司总股本 1,221,265,783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66,379,734.90 元；同时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如在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内控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总经
理和财务总监依据有关中介机构收费标准的规定，参照实际工作量和工作复杂程度决定其报酬。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450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

供的担保额度为 200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50 亿
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为自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为 300 亿元人民币
（含等值外币），以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5 亿元人民币（含等值外币）。
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公司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在上述预计总额度及上述授权有效期内的担保，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

不再对具体担保另行审议，并授权公司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与担保有关的文件、协议（包括在有
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不会损
害公司及子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 监事会同意
上述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 本次变更会

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事项，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促进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同意为公司及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

监事会认为：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可帮助完善公司治理体系，降
低运营风险，保障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法权益，促进相关责任人员充分行使权利、
更好地履职尽责。 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 2022年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规避和转移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提升公司生产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保持公司经营业

绩持续、稳定，同意公司利用金融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对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镍、钴、铜、锂及大
宗商品贸易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具体内容为：

公司及子公司以自有资金以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授信，开展生产经营所
需原材料套期保值的保证金占用总额不超过 8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开展大宗商品贸易套期保值
业务的保证金占用总额不超过 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有效期间内循环使用。 套期保值工具为期
货、期权以及远期等金融衍生品交易工具。 授权业务期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接受关联方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友控股 ”）、TMA

INTERNATIONAL PTE LTD.（以下简称“TMA公司”）、浙江倍林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林
德”）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最高总借款额度人民币 80 亿元整的财务资助，其中：华友控股资助总额度
不超过 50亿元人民币；TMA公司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 倍林德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10 亿
元人民币。 最高借款额度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三年，在此期限内，在不超过最
高借款额度的情况下可多次循环使用，每次使用的方式、金额、期限等由公司及子公司和华友控股、
TMA公司及倍林德商定，但各种方式使用余额之和不得超过最高总借款额度金额。 借款利率：不高于
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 公司对该项借款无需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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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

证发〔2022〕2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 2020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79号文核准，(1)本公司向芜湖信达新能一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达新能）发行 34,110,169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3.60 元，购买其持
有的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衢州）15.68%股权。 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业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14号）；(2)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28,479,886 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8.09 元， 共计募集资金
80,000.00 万元，坐扣承销费 572.00 万元（含税，其中不含税承销费为 539.62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79,428.00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4月 16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 另减除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销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不
含税发行费用 1,345.03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78,115.34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78号）。

2.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604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71,642,857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84.00元，共计募集资金 601,800.00万元，坐扣保荐及承销费
用 5,920.60 万元（含税，其中不含税保荐及承销费用为 5,585.47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95,879.40 万
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2 月 1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
律师费、 审计验资费、 信息披露等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 714.16 万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595,500.37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1〕50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 2020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78,115.34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3,671.53
利息收入净额 B2 241.93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31,694.87
利息收入净额 C2 529.51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45,366.40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771.44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33,520.38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33,520.38
差异 G=E-F

注：募集资金净额已扣减发行费用 1,884.66万元，故项目投入不包含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本次交
易相关税费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884.66万元

2.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595,500.37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利息收入净额 B2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335,749.33
利息收入净额 C2 3,221.30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335,749.33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3,221.30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262,972.34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262,713.61
差异 G=E-F 258.73

应结余募集资金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差异金额 258.73万元系募集资金账户外币折算差异。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 月修订）》（上
证发〔2022〕1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对 2020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桐乡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同日与子公司华友衢州、交通银行股份有限衢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于 2021年 7月 5日与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 2021
年 9 月 6 日与子公司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源再生）、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公司对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21年 2月 18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桐乡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桐乡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日与子公司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
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化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与子公司华科镍业
印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科印尼）、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雅加达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同日与子公司华科印尼、桐乡华实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桐乡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与子公司华科印尼、渣
打银行雅加达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同日与子公司华科印尼、华勋进出口
（桐乡）有限公司、华珂进出口（温州）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
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
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 2020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有 6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桐乡支行 563899991013000014367 893,694.77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桐乡支行 1204075029200111276 143,144.58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
乡支行 367577676443 273,110.05 募集资金专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 338000600013000034182 65,483,021.82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
行 10000002989 251,980,854.60 募集资金专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 338000600013000074159 16,429,935.98 募集资金专户

合 计 335,203,761.80

2.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有 21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币种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桐乡支行 1204075029200152902 CNY 304,466.21 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桐乡支行 33050163722700001462 CNY 58,804.03 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
乡支行 392279050951 CNY 58,218.99 募集资金专

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桐乡支行 563899991013000019984 CNY 796,317.74 募集资金专

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 86040078801500000687 CNY 588,610.83 募集资金专

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桐乡支行 573900005110666 CNY 1,049,166.15 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
行 2080000100000861531 CNY 153,791.50 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632658779 CNY 89,751,728.49 募集资金专

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桐乡支行 16354000000122583 CNY 604,043.68 募集资金专

户

中信银行中信银行嘉兴桐
乡支行 8110801011602139399 CNY 2,837,318.10 募集资金专

户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 20000041098200039108546 CNY 69,313,129.93 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衢化支行 1209280029200238647 CNY 15,315,728.12 募集资金专

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 338000600013000053701 CNY 10,960,966.42 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银行（香港）雅加达分
行 100000900824047 USD 11,352,080.04 募集资金专

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 86040078801800000699 CNY 2,369,781.85 募集资金专

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 86040078814000000698 USD 0.00 募集资金专

户

渣打银行雅加达分行 30681557513 CNY 2,109,613.69 募集资金专
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桐乡支行 8110814014602260016 USD 3,730,111.45 募集资金专

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桐乡支行 8110801013102258961 CNY 5,466,150.21 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龙湾支行 1203227329214682801 USD 0.00 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龙湾支行 1203227329200303590 CNY 10,316,025.10 募集资金专

户

合 计 227,136,052.53

注：美元账户余额按 2021年末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列示
此外，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40,000.00 万元，详见本报告附件 2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之说明。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2020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 2020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2.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华友总部研究院建设项目的实施，系为应对公司不断增长的研发需求，为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始

终保持技术领先奠定良好的基础，为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因此较难单独核算效
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1. 2020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公司 2021年 8月 16日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

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本次增加子公司资源再生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与华友衢州共同实施募投
项目“年产 3万吨（金属量）高纯三元动力电池级硫酸镍项目”。 除新增资源再生作为实施主体外，公司
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不存在变化。

2.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21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694.8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251.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3 万
吨（金属
量） 高纯
三元动力
电池级硫
酸镍项目

是
[ 注
1]

78,000.00 78,000.00 78,000.00 31,694.87 45,366.40 -32,633.60 58.16

部 分 厂
房 及 辅
助 设 备
于 2021
年 6 月
-12 月
逐 步 转
固，项目
其 余 部
分 尚 在
建设中

无

不适
用
（ 尚
未完
成建
设）

否

支付中介
机构费用
及本次交
易相关税
费

否 2,000.00 2,000.00 2,000.00 1,884.66 -115.34 [注
2] 94.23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31,694.87 47,251.06 -32,748.9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五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0,000.00 万元已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 33,520.38 万元，系项目尚未完成建设。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增加子公司资源再生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详见本报告四（一）之说明
[注 2]本公司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本次交易相关税费承诺投资总额 2,000.00 万元，实际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金额为 1,884.66万元，与承诺投资差异 115.34万元，主要系中介机构费用相应的进项税差异
附件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1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5,500.3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5,749.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5,749.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 诺 投
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 额
(3) ＝(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4) ＝(2)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4.5
万 吨 镍
金 属 量
高 冰 镍
项目

否 300,000.0
0 300,000.00 300,000.00 104,352.47 104,352.

47
-195,
647.53 34.78

项目尚
在建设
中

无

不适
用
（ 尚
未完
成建
设）

否

年 产 5
万 吨 高
镍 型 动
力 电 池
用 三 元
前 驱 体
材 料 项
目

否 130,000.0
0 130,000.00 130,000.00 70,161.17 70,161.1

7 -59,838.83 53.97

部分厂
房 于
2021 年
9 月 转
固 ， 项
目其余
部分尚
在建设
中

无

不适
用
（ 尚
未完
成建
设）

否

华 友 总
部 研 究
院 建 设
项目

否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9,435.69 19,435.6
9 -10,564.31 64.79

项目尚
在建设
中

较 难
单 独
核 算
效益

不适
用
（ 未
承
诺）

否

补 充 流
动资金 否 141,800.0

0 141,800.00 141,800.00 141,800.00 141,800.
00 100.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601,800.0
0 601,800.00 601,800.00 335,749.33 335,749.

33
-266,
050.67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 4 月 15 日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利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31,180.71 万元。 其中，年产 4.5 万吨
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置换 24,637.75 万元，年产 5 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
元前驱体材料项目置换 5,509.86 万元， 华友总部研究院建设项目置换
1,033.1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项目均已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 3 月 19 日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7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尚有
24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归还。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 3 月 19 日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 万元进行资金管理，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用于资金管
理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 262,713.61 万元，系项目尚未完成建设。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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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接受关联方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友控股 ”）、TMA

INTERNATIONAL PTE LTD.（以下简称“TMA公司”）、浙江倍林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林
德”）为公司提供最高总借款额度人民币 80亿元整的财务资助。 其中：华友控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TMA公司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 倍林德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最高借款额度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三年。

● 本次财务资助涉及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满足公司发展及资金需求，公司关联方华友控股、TMA 公司、倍林德拟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最

高总借款额度人民币 80 亿元整的财务资助，其中：华友控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TMA
公司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 倍林德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最高借款额度期
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三年，在此期限内，在不超过最高借款额度的情况下可多
次循环使用，每次使用的方式、金额、期限等由公司及子公司和华友控股、TMA 公司及倍林德商定，但
各种方式使用余额之和不得超过最高总借款额度金额。 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 公
司对该项借款无需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

华友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16.40%的股权，华友控股与其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合计持有公
司 23.33%的股权； 公司实控人陈雪华间接持有 TMA 公司 90%的股权 ,TMA 公司持有华友控股
28.67%；华友控股持有倍林德 25%股权，倍林德董事长、总经理陈晓琳为公司实控人陈雪华近亲属，因
此华友控股、TMA公司及倍林德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构成
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华友控股
公司名称：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雪华
注册资本：7009.20399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 288号 6幢 103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时间：2006年 12月 1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

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华友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16.40%的股权，华友控股与其一致
行动人陈雪华合计持有公司 23.33%的股权。

（二）TMA公司
公司名称：TMA INTERNATIONAL PTE LTD.
董事：陈雪华、谢伟通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注册地址：150 ORCHARD ROAD,06#16,ORCHARD PLAZA,SINGAPORE
公司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 8月 13日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控人陈雪华间接持有 TMA 公司 90%的股权,TMA 公司持有华友

控股 28.67%。
（三）倍林德
公司名称：浙江倍林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晓琳
注册资本：20000万美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 288号 3幢 211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时间：2020年 6月 2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股权投资；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

查）；金属矿石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
发；电子产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不含砂
石料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持有倍林德 25%股权，倍林德董事长、总经理陈
晓琳为公司实控人陈雪华近亲属。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方华友控股、TMA公司、 倍林德拟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最高总借款额度人民币 80 亿元整的

财务资助，其中：华友控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TMA 公司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20 亿元人
民币；倍林德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 最高借款额度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
之日起三年，在此期限内，在不超过最高借款额度的情况下可多次循环使用，每次使用的方式、金额、
期限等由公司及子公司和华友控股、TMA公司及倍林德商定，但各种方式使用余额之和不得超过最高
总借款额度金额。 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 公司对该项借款无需提供相应抵押或担
保。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方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利率水平不高于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公司不需要提供任何

抵押或担保，有利于支持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维持公司资金周转，保障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
持续发展。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4月 21日，公司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审议本

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陈雪华先生回避表决。 经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一致审议通过本项议案。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关联方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利率水平不高于同期同类银行

贷款利率，公司不需要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有利于支持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维持公司资金周
转，保障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方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利率水平不高于同期同类银行贷款
利率，公司不需要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有利于支持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维持公司资金周转，保
障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同意公司本次接受财务资助事项。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
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3、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关联方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利率水平不高于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公司不需要提供任何

抵押或担保，有利于支持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维持公司资金周转，保障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
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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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期满离任

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期满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余伟平先生自 2016 年 4 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

则》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余伟平先生将于 2022 年 4 月任期届满，不再担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关职务。

由于余伟平先生的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成员不足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等相关规定，余伟平先生
的离任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余伟平先生继续履行独立董事相关职责。

余伟平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余伟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公司董事会拟提名董
秀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董秀良先生被选举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后， 由其接任余伟平先生在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二、备查文件
1、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附件：
董秀良先生简历
董秀良，男，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数量经济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 曾任吉

林大学商学院财务系教师，吉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财务管理系副主任、系书记、系
主任。 现任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务管理系主任。 2014年 4月至 2020年 4月
曾任公司独立董事，自 2017年 12月起任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 10 月取得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2-063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华友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200,241,5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0%；
其中已累计质押 116,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8.18%，占公司总股本的 9.54%。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及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84,861,8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3%；其中已累计质押 167,9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8.94%，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5%。

一、本次股份解质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华友控股的通知，华友控股将其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

支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5,000,000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15,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4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3%
解质时间 2022年 4月 21日
持股数量 200,241,513股
持股比例 16.4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16,5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8.1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54%

华友控股将根据实际需求拟定后续股权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及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84,861,868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3.33%。截至本公告日，华友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200,241,5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0%；其
中已累计质押 116,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8.18%，占公司总股本的 9.5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及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累计质押 167,900,000 股，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8.94%，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5%。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